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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
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清单（第一版）》的通知
皖人社秘〔2023〕219号

各市及广德市、宿松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厅各单位：
现将《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第一版）》（以下简称《清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意见一并贯彻执行。
一、准确把握适用条件。对列入《清单》的行为，以事实为依据，综合考虑市场主体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对暂未列入《清单》的违法行为，其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不予处罚规定的，依法不予处罚。对已列入《清单》范围，但不符合不予处罚情形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
二、稳步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全省各级人社部门要严格规范落实不予处罚清单制度，既防止滥施行政处罚行为，也防止应罚而不罚，确保《清单》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对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的，要通过责令改正、政策辅导、批评教育、告诫约谈等非强制性手段，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及时改正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强化执法监督。全省各级人社部门要进一步规范不予处罚执法程序，对轻微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后，认为符合不予处罚情形的，应报法制部门进行审核后，作出不予处罚决定。要加强对适用不予处罚情形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等制度，全面正确把握自由裁量标准，坚决纠正对事实认定不清或程序违法的不予处罚案件。
 
附件：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第一版）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年9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第一版）
	序号
	违法情形
	处理处罚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1
	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2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采取推托、拖延、拒绝等方式不配合监察员实施监察，经宣传教育后，按要求主动配合。
 

	2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技能培训规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
2.没有违法所得；
3.及时主动整改，危害后果轻微。

	3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
2.没有违法所得；
3.及时主动整改，危害后果轻微。

	4
	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外，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八条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二年内未就该事项被查处；
2.及时主动整改，危害后果轻微。

	5
	职业中介机构未在服务场所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和监督电话。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一条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
2.及时主动整改，危害后果轻微。

	序号
	违法情形
	处理处罚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6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未按规定于录用之日起30日内办理登记手续。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五条
	[bookmark: _GoBack]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未对劳动者权益造成损害且按要求及时办理登记手续；
2.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未及时办理不存在主观过错且已补登记。

	7
	与职工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未按规定于15日内办理登记手续。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五条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未对劳动者权益造成损害且按要求及时办理登记手续；
2.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未及时办理不存在主观过错且已补登记。

	8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明示有关事项，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
	《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第五十一条
	由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
2.及时主动整改，危害后果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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